
香港演艺学院2013/2014 年招生信息 
 

 

本 科 专 业 及 大 专 课 程  
 

教学单位 专业及主修学科 修业期 

舞蹈学院 舞蹈艺术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

舞蹈文凭 

主修：芭蕾舞、中国舞、现代舞 

辅修：编舞、舞蹈科学、舞蹈科技、舞蹈观点、舞蹈教育 

4年 

2 年 

戏剧学院 戏剧艺术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

主修：表演 

4年 

电影电视学院 电影电视艺术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

主修：–电视制作 

–电影制作：制作管理、编剧、导演、摄影及灯光、 

剪接、音响设计 

4年 

音乐学院 

 

音乐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

音乐文凭 

主修：中乐、作曲、电子音乐、键盘乐、弦乐、竖琴、古典结他、

声乐、木管乐、铜管乐、敲击乐 

4年 

2 年 

舞台及 

制作艺术学院 

 

舞台及制作艺术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

主修： 

舞台设计： 

布景及服装设计、服装技术、道具制作、绘景、布景制作 

制作科艺设计： 

灯光设计及技术、音效设计/技术及音乐录音、技术指导 

艺术、项目及舞台管理 

4年 

 

 

 

 

 



中国戏曲 戏曲艺术学士（荣誉）学位 [待审批] 

粤剧深造文凭 

粤剧文凭 

粤剧深造证书 

粤剧证书 

主修：表演、音乐、创作及研究 

4 年 

2 年 

2 年 

2 年 

2 年 

 
入学要求 (本科专业) 

一） 中国国家统一高考 (JEE) 取得满意成绩及高考英语单科成绩达90分或以上；或 

二） 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会考(GCE A-Level)：两科高级程度 (A-Level) 科目取得E级

或以上或 一科高级程度 (A-Level) 及两科高级补充程度 (AS-Level) 科目 (不包

括英文及/或中文) 取得E级或以上；或 

三） 国际文凭 (IB)；或 

 

如申请者的高考英语单科成绩未达90分或以上，则须取得以下其中一项英语能力资格或同等

学历： 

(i) 托福考试 (TOEFL) 笔试450分或网试46分；或 

(ii) 雅思考试 (IELTS) 5.5 

 

除了符合各专业的基本入学条件外，申请者在其选修学科的艺术天份和造诣亦是学院收生

标准之一。申请者或须应所报读学院之要求参加面试、呈交习作或参加入学考试等。有关

详细面试及遴选要求，请参阅本院各学院之网页www.hkapa.edu。  

 

 

硕 士 课 程  
 

教学单位 专业及主修学科 
修读模式及 

修业期 

舞蹈学院 舞蹈艺术硕士 

进修范围：编舞、表演、舞蹈教育、舞蹈记录、 

舞蹈科技、身体学 

全日制 2 年 

兼读制 3–4年 

戏剧学院 戏剧艺术硕士 

表演编剧导演戏剧教育 

全日制 2 年 

兼读制 3–4年 

电影电视学院 电影制作艺术硕士 全日制 2 年 

http://www.hkapa.edu/


兼读制 3年 

音乐学院 

 

音乐硕士 

演奏(西乐及中乐)  作曲 

 

全日制 2年 

兼读制* 3–4年 

*只适用于主修中乐指挥 

舞台及 

制作艺术学院 

 

舞台及制作艺术硕士 

舞台制作(专修舞台设计或制作科艺设计) 

艺术及项目管理 

全日制 2 年 

兼读制 3–4年 

 

 

入学要求 (硕士课程) 

一） 持相关本科学士学位或同等之学历；及 

二） 于本科专业最后一年的主修科平均积点达乙等(3.0)或以上或同等之成绩；及 

三） 符合个别课程开列的英语理解及书写能力；及 

四） 符合个别课程开列的其它入学条件。 

申请者如未能持有所列明之入学要求，可以其专业经验作为其它入学资格申请。 

 

 

下载学院课程手册 (包含各专业及课程之详细内容)： 
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images/Prospectus.pdf (本科) 
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_prospective_students.asp?lang=sch&mode=

gui#pg_prosp (研究生) 

 

 

2013 / 2014 年度学费[按每年算]  - 内地生与香港学生收费相同 

本科学位(4 年制) 港币 42,100 元 

非本科文凭课程 港币 31,575 元 

硕士学位课程 (全日制) 

硕士学位课程 (兼读制) 

 

港币 87,000 元*  (电影制作艺术硕士：港币 106,000 元*) 

港币 58,000 元* （电影制作艺术硕士：港币 70,700 元*） 

(兼读制只限香港本地生) 

* 2013 / 2014 学年硕士课程之学费待定 

 

奖学金 

本院获演艺学院友谊社、香港赛马会、香港汇丰银行、恒生银行、其它私人机构、专业团体

及各界人士的捐赠，设立多项奖学金，包括全额及不同数额，给予成绩优异及/或经济困难的
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images/Prospectus.pdf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images/Prospectus.pdf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_prospective_students.asp?lang=sch&mode=gui#pg_prosp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_prospective_students.asp?lang=sch&mode=gui#pg_prosp


学生，本地及非本地生均有机会获奖（全额奖学金足以支付一名非本地生的学费、在港的住

宿及生活费）。2011/2012 年度本院共颁发约五百个奖学金，合共接近港币一千一百万元。 

 

截止报名日期(2013/ 2014 年度入学)： 
 

本科及大专课程 ： 2013 年 1月 12 日 (此日期只适用于内地生) 
 

音乐硕士课程 ： 2013 年 2月 4日 

各艺术硕士课程 ： 2013 年 3月 11 日 
 

另外，有兴趣报读 2014 年 1 月入学硕士课程的内地生可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18 日期间报名

(只适用于个别艺术硕士课程) 
 

有关逾期申请，请留意本学院网站最新公布。 
 

报名费：人民币 240 元正 / 港币 300 元正 

 

下载入学申请书 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general_application_form.asp?mode=gui&lang=sch(本科) 
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_application_form.asp?lang=sch&mode=gui (研究生) 

 

 

入学申请查询 
 

本科及大专课程 

教务及学生事务处务处  

电话：(852) 2584 8500 传真：(852) 2584 8722 电邮：aso@hkapa.edu 

网址：www.hkapa.edu 
 

硕士课程 

研究生课程中心 

电话：(852) 2584 8779 传真：(852) 2584 8778 电邮：gec@hkapa.edu   

网址：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.asp   

 

地址：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一号 香港演艺学院             

 

 
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general_application_form.asp?mode=gui&lang=sch
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radedu/grad_edu_application_form.asp?lang=sch&mode=gui
mailto:aso@hkapa.edu

